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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期重組生效日期通告
香港特別行政區
高等法院
原訟法庭

雜項訴訟案件二零二二年第170號

本通告所用詞彙與恒鼎實業國際發展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與計劃債權人根據公司條例（香
港法例第622章）第673及674條訂立的安排計劃（「該計劃」）具有相同涵義。

董事會宣佈，重組生效日期將為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。重組生效日期（即二零二三年
三月三十一日）確定後，截止日期將為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下午五時正（香港時間），紐
約時間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上午五時正。

計劃債權人務請注意，截止日期為向資料代理提交必要文件以接收該計劃下的計劃代價
的最後期限。任何尚未提交必要文件的計劃債權人應瀏覽計劃網站，尤其是參閱要約資
料集以進一步獲取詳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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